
 
     

1.	对客户的义务

1.1	关注、尊重、勤勉、专业

持照的移民顾问必须以应有的谨慎、勤勉、尊重及专业：

a)	 履行其服务；并且

b)	 执行客户在知情情况下作出的合法指示；并且

c)	 如果因为任何理由而无法继续作为客户的代表，要采取合理步骤

确保客户的利益得到代表；并且

d)	 以不会增加非必要开销的方式行事；并且

e)	 认知客户的文化规范及价值；并且

f)	 在适当情况下协助提供口译员及翻译员；并且

g)	 在有要求时，协助客户取得有关《怀唐伊条约》以及tikanga(毛
利习俗及传统) 的信息资料。

1.2	 保密义务

持照移民顾问：

a)	 必须为客户保密；并且

b)	 除为执行《2007年移民顾问执照法》之目的，或为向新西兰移民

局争取客户的移民利益、依法律要求，或在其他情况下，未经客

户事先同意，不得泄露机密信息。

1.3	 文件安全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

a)	 确保所有属于客户或与客户有关的个人文件在其持有期间都得到

安全的保管；并且

b)	 在客户要求时，以快速、安全的方式归还客户护照或其他个人文

件。

1.4	从业守则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

a)	 在与客户签订任何协议前，向客户解释并提供一份《2010持照移

民顾问从业守则》；并且

b)	 在其执业的地方随时将《2010持照移民顾问从业守则》陈列于一

个明显易见的位置。

1.5	书面协议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保证：

a)	 在签订任何协议前，让客户透过书面及简明语言了解协议的条件

及其所有重要的相关事宜；并且

b)	 协议包含对由该顾问提供的服务的完整叙述；并且

c)	 向客户说明，他们有权在签订协议之前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并

且

d)	 客户以书面方式确认他们接受协议的条件；并且

e)	 对协议条件的变更以书面方式记录并表示同意。

1.6	 在知识与技能的范围内进行工作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在其个人的知识及技能范围内进行工作。

2.	对于移民部部长、处理移民事务的部门、移民
顾问管理局以及移民及保护法庭的义务

2.1	立法以及运作要求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随时：

a)	 依据新西兰的法律行事；如果在海外工作及居住，则需依据其管

辖地的法律行事；并且

b)	 依据移民法规行事﹐这些法规包括﹕《2009年移民法》及其下的

规定、《2007年移民顾问执照法》以及适用的国际义务；

c)	 遵守新西兰移民局的运作要求；并且

d)	 遵守移民顾问登记官的运作要求；并且

e)	 在处理上诉案以及出席移民及保护法庭时，遵守程序及运作要

求；并且

f)	 支持新西兰移民体系及移民顾问管理局的诚信；并且

g)	 维护令人尊敬而且专业的关系；并且

h)	 持有客户委托其代表他们行事的授权书；

i)	 采取所有合理步骤，及时递交客户的申请，以确保维护其合法移

民地位。

2.2	 无理取闹的申请案、上诉、要求或主张

如果一项计划提出的申请案、上诉、要求或主张是无理取闹，或者十

分缺乏根据 (例如，案子没有成功的希望)，持照的移民顾问必须：

a)	 遊说客户不要提出申请；并且

b)	 以书面方式向客户表明：依该顾问的意见，该申请案为无理取闹

或极缺乏根据；并且

c)	 如果客户仍执意想提出申请，向客户索取书面认可，表明其已得

到不要提出申请的建议。

3.	业务管理
持照的移民顾问必须在与财务、纪录、文件、合约以及员工管理等业

务上维持专业的做法，其中包括：

a)	 以书面形式向客户确认提出申请的日期，并持续、及时地报告进

度；并且

b)	 如果在移民申请过程中因为客户的指示或顾问的行为而使工作半

途而废，应向客户作书面确认；并且

c)	 当顾问得知费用有任何实质性增加时，即时取得客户的书面同

意；并且

d)	 在完成服务或终止服务合同时，提供应支付的退款；并且

e)	 保存溯及七年内客户所有交易的完整资料，并在本局要求时，提

供该资料接受审查；并且

f)	 以书面方式确认与客户实质讨论的细节；并且

g)	 维持正确的、最新的业务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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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户资金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

a)	 设立并保管客户单独的银行帐户，以存放客户所有预先支付的费

用或支付款；并且

b)	 只在费用支付或支付款到期时，方可提取代表客户保管的资金；

并且

c)	 只将代表客户保管的资金用于该款被支付给顾问的特定目的。

5.	不实陈述

5.1	顾问

持照的移民顾问不得以错误的、伪造的或欺骗的方式，对以下各项做

出不实陈述或宣传：

a)	 其个人；或

b)	 其业务；或

c)	 其客户或客户的移民机会；或

d)	 新西兰的移民要求。

5.2	申请

持照移民顾问不得在知情的情况下，就任何申请、上诉案、要求、主

张或其他代表形式提供错误或误导的文件，也不得隐瞒与任何申请、

上诉案、要求、主张或其他代表形式相关的资讯。

6.	 利益冲突
除非客户在移民顾问披露潜在利益冲突后以书面方式同意其代表或安

排，否则在有关移民事务上，持照的移民顾问不得：

a)	 代表与该顾问另一名客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客户；或

b)	 代表与其本人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客户；或

c)	 与客户签订以提供移民建议以外为目的的协议，而该协议造成潜

在的利益冲突。

7.	披露
持照移民顾问必须披露：

a)	 向客户：向客户建议或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所含的任何财务或非财

务利益；

b)	 向移民顾问管理局：会对该顾问执照有实质影响的任何资讯；

c)	 向新西兰移民局：与代表客户或是客户的移民申请有关的任何相

关的情况变化；

d)	 向移民与保护法庭：与代表客户或是法庭审理的案件有关的事实

情况的任何相关的情况变化。

8.	收费
持照的移民顾问必须：

a)	 视案件情况设定公平及合理的费用；

b)	 在开始工作、产生费用之前，设定要收取的费用及支付款 (包括

新西兰移民局的费用及款项)，包括以小时计算的费用及估算提

供服务所需的时间、或是各项费用的固定收费；并且

c)	 设定付款的条款与条件；并且

d)	 在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之前，确定以书面方式向客户提供有关费

用、支付款和付款的条款与条件；并且

e)	 在收取每一笔费用时，向客户提供一份发票，上面详细载明产生

该费用的服务内容。

9.	有关申诉程序的规定
持照的移民顾问必须：

a)	 设置并维持处理申诉的内部程序；并且

b)	 在签订任何协议之前，向客户解释并提供一份该顾问的内部申诉

程序说明；并且

c)	 向客户解释并提供《2007年移民顾问执照法》内所规定之申诉及

惩戒程序的详细内容；并且

d)	 在移民顾问管理局局长收到申诉时，依照其作业要求，

就局长所提要求提供及时的回复。

10.	陈列执照
所有持照的移民顾问必须：

a)	 在其执业的地方随时将顾问执照陈列于一个明显易见的位置；而

且

b)	 在客户要求时，向其提供取得执照的证据。

Barry Sme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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